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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中创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功 效 检 测 报 告
报告编号：GDZC-GX-202500007

样品名称 丝影植物防脱洗发水 样品编号 GX202500007

委托单位 广州市辉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商标 丝影

生产单位 广州市辉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产日期/
生产批号

2025.01.02

生产单位地址
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秀水村第八经济社自编

1号
保质期/限期
使用日期

2028.01.01

样品数量 2支 检测类型 委托检测

规格/型号 300ml/支 来样方式 送样

颜色和物态 淡褐色乳液 收样日期 2025/01/03

检验项目 平均摩擦力

试验起止日期 自2025年01月03日至2025年01月08日，共计5日

试验依据 实验室方法（头发摩擦力测试）

试验结论

2025年01月08日

备注           ——

    声  明：

1.本公司保证检测的公正性、科学性和准确性，对检测的数据负责；并对委托单位所提供
的样品和技术资料保密。
2.本检测报告无报告签发人签字、无检验检测专用章及无报告骑缝章均视作无效。
3.对本检测报告若有疑问，请于报告签发之日起1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
4.本检测报告中的检测数据仅对本次来样负责，样品由客户提供，本公司不对样品完整性
、样品及其标识信息的真实性负责。
5.未经本公司批准，不得部分复制本报告（全文复制除外）。                           
6.未加盖CMA章的检测报告，仅供内部参考，不具有对社会的证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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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及骑缝处未盖公司“检验检测专用章”，本报告无效）

批准人： 签发日期：

    使用样品后的平均摩擦力优于（小于）使用样品前的平均摩擦力，且统计学

差异P值＜0.05（有显著性差异），说明试验样品具有头发修护功效。



广东中创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功 效 检 测 结 果
报告编号：GDZC-GX-202500007

1、试验目的和原理

    修护释义为受损头发的结构和状态的维护，修护的基本原理是将修护成分附着在头发表面，补

充头发所需的氨基酸，让原本受到损伤的头发变得柔顺光滑。影响头发柔顺的要素主要为头发表面

的摩擦力，在干燥的情况下可通过测试头发摩擦过程中所遇到的阻力及阻力的变化情况，来判断修

护性能的优劣。平均摩擦力越小，则说明头发柔软、梳理效果、头发修护功效越好。

    本方法为体外法，适用宣称头发修护功效的洗护用品。头发的摩擦力是检验洗发香波或护发产

品修护效果的一项重要指标，头发摩擦力可以反映头发最外层的状况，提供头发表面受损伤和光滑

状况的信息。头发摩擦力和头发受损伤的程度相关，当头发受到物理损伤或化学损伤时，头发表皮

层结构完整性遭到破坏，摩擦力变大，因此可以通过测量头发动摩擦力来评价头发洗护产品修护功

效。通过试验设计，使用样品前与使用样品后发束进行平均摩擦力试验结果比对。如若使用样品后

的发束平均摩擦力优于（小于）使用样品前发束的平均摩擦力，且统计学差异P值＜0.05，说明试

验样品具有头发修护功效。

2、试验指标

试验指标 判定标准

平均摩擦力
使用样品后的平均摩擦力优于（小于）使用样品前的
平均摩擦力，且统计学差异P值＜0.05（有显著性差

异），说明试验样品具有头发修护功效。

3、试验方法

   3.1 准备若干发束，清洗、晾干备用；

   3.2 测试使用样品前发束的摩擦力，重复10次；

   3.3 将被测样品均匀涂抹在头发上，静置后用去离子水冲洗干净，晾干后；

   3.4 测试使用样品后发束的摩擦力，重复10次；

   3.5 对比使用样品前与使用样品后的平均摩擦力；

   3.6 计算P值。

4、试验结果

头发摩擦力测试结果

测试项目 使用样品前 使用样品后 P值 显著性判定

平均摩擦力
/N

0.308 0.161 0.000001
P＜0.05（显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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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中创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功 效 检 测 结 果
报告编号：GDZC-GX-202500007

5、结论

     使用样品后的平均摩擦力优于（小于）使用样品前的平均摩擦力，且统计学差异P值＜0.05
（有显著性差异），说明试验样品具有头发修护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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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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